
 
 

海港城置業有限公司 
 

車輛停泊及使用條款 

 

車輛停泊在本停車場內之條款及條件 

 

  
1. 任何車輛在本停車場停放或存放期間，或在本停車場移動或駕駛時，或進出本停車場

時，包括但不限於海港城置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為「本公司」，該稱號，除非上下

文需要除外，包括本公司之職工、代理人及僱員）根據本條款及條件第五或第六條扣

留車輛期間，如車輛或其任何附件或車內物件有任何遺失或損毀（不論是否由於本公

司或其他人等疏忽、蓄意行為、失職或懈怠所引起），本公司及其職工、代理人或僱

員一概無需負責。  

 

2. 除法律禁止的情況外，本公司對於任何人士在本停車場內受傷或死亡或財物受損，無

論其原因為何及不論該等傷亡或損毀是如何造成，本公司一概無需負責。  

 
3. 本公司不接受而本公司之職工、代理人或僱員亦無權接受任何物件或物品加以保管。

車輛的車主或司機須自行看管個人財物。 

 
4. 如任何車輛停放或存放在本停車場內不准停車之地方或妨礙本停車場內其它車輛之來

往，或是在違反任何本條款的情況下停放於本停車場，本公司有權將該車輛拖走或駛

開。此外，本公司根據本條款和條件第五或第六條扣留任何車輛期間，可將該等車輛

拖到或駛到本公司認為適合之地點。本公司對車輛在上述過程中受到的任何損毀一概

無需負責，並有權收取因此而招致的一切費用及開支。 

 
5. 任何人士駕駛或移動任何車輛離開本停車場，如能出示已繳費之有效停車票或月票，

或使用八達通或信用卡或其他核准付費系統入閘的紀錄，公司可准許該車輛駛離本停

車場。但如任何人士未能出示上述停車票或月票或入閘紀錄，本公司可扣留任何有關

車輛。本公司並無責任向任何移走車輛之人士要求證明其對該車輛之擁有權或使用或

移走該車輛之權力。如因本公司未有要求該等人士出示上述證明所引起之損失，本公

司一概不負責。  

 
6. 如任何車輛車主或駕駛人未繳清任何應付本公司之費用，包括該車輛之泊車費用，或

其他就本公司給予該車輛服務所收取之費用，本公司對該車輛連同其全部附件及內部

物件擁有留置權，並可扣留該車輛及其附件及物件。就本停車場使用之條款及條件而

言，任何泊車及其他費用，於本公司要求繳付時，當視為已到期及應繳付給本公司之

費用。  

 
7. 如任何車輛之車主或使用人在本公司提出付款要求之七（7）天內不繳付「本停車場使

用條件」規定應付之任何款項，或者，如果任何車輛在本停車場連續停放三十二（32）

天或以上，經本公司向該車輛或使用人預先七（7）天發出通知如該車輛仍不駛離本停

車場本公司將出售或自行處置該車輛，該車輛自動成為本公司所有之財產（無需本公

司再行通知或採取任何其它行動） ，而且本公司在上述有關七（7）天期限屆滿以後，

在無需向該車輛的車主及/或使用人承擔任何責任或義務的情況下，有權按本公司認為

恰當之任何方式（公開或非公開投標或拍賣或私下交易或其它方式）出售或自行處置

該車輛及/或其附件或內部物件，並從該車輛之車主或使用人或售車款項中收回應付給

本公司之款項連同出售或處置車輛手續之一切費用和開支（包括律師費及進行法律程



 
 

序所需費用）。該車輛之停車費應繼續按規定計算和支付，直至該車輛出售或被處置

之日為止。 

 

8. 根據本條款及條件第七條出售車輛所得收入之餘額（如有的話），應由本公司保管。

如果在該車輛出售或處置後三十（30）天內，有任何人向本公司證明，在該車輛被出

售或處置時，其為該車輛之真正合法擁有人，本公司須發回該餘額給該位人士，但毋

須支付任何利息。除非在上述情況下，否則本公司毋須向任何人發回該餘額（須扣除

應付本公司的款項，包括一切費用及開支）。  

 

9. 本公司根據本條款及條件第七條行使出售或處置權時，不應被視為以受託人身份行事，

而且本公司沒有任何責任為該車輛及/或其附件或內部物件（視具體情況而定）取得最

佳價格或合理價格。 

 

10. 已停放在本停車場內之任何車輛之車主和/或使用人必須履行和遵守本公司以口頭或書

面形式規定之全部合法指示和條例。所有車輛之車主及/或使用人尤其：- 

 

（甲） 必須遵守展示在停車場內或附近之速度限制，交通秩序，禁止吸煙或其它告示； 

 

（乙） 必須將車輛停泊在一車位之範圍內，惟得本公司同意則除外； 

 

（丙） 於未繳付適當之停車費用或未能出示有效之停車証時，不得將車輛移離本停車

場； 

 

（丁） 必須僅以真正停放車輛作為目的，而非為任何商業目的而停放車輛。為免生疑

問，該車主或使用人不得在未有得到本公司事前的書面同意之下進行或作出，

或容許或容受進行或作出有關停放在本停車場的車輛的，並且本公司絕對認為

與真正停放車輛的目的無關的活動或行為。就此，任何停放在本停車場的車輛

不是並且不得作展示用途，以及任何有商業成份，或是本公司絕對認為與真正

停放車輛的目的不相符之告示，不得展示於車輛內面或外面。 

 

在任何車輛受本「停車場使用條件」約束期間，其車主和/或使用人如經本公司要求，

應立即給予其全名及地址或離開本停車場。 

 
11. 在本停車場停放之任何車輛之車主和/或使用人應對由他或他之車輛引起之本停車場結

構和/或裝置或設置和/或在本停車場內的其他車輛之任何損毀或任何毀壞負責，而且在

發生這類損毀或損壞時，一經本公司要求，即須向本公司繳付本公司證實之修理費或

更換費，或就第三方申索的任何損失或損害對本公司作出彌償。  

 

12. 倘任何車輛在本停車場內構成交通阻塞或於專用或不准泊車範圍或位置停泊，或是在

違反本條款的情況下於本停車場出現，本公司不須事先通知該車輛車主或使用人將該

車輛移走和/或扣押。該車輛車主或使用人須向本公司繳付有關之手續費並且無權就車

輛被移走或扣押向本公司要求賠償。  

 
13. 本停車場之開放時間已展示於入口處及/或繳費處附近之顯眼處，本公司有權自行更改

本停車場之開放時間。  

 
14. 任何車輛在本停車場停留或存放之停車費，應按照本公司不時訂定之停車場收費計算

方法和繳付方法計算和繳付。  

 



 
 

15. 倘任何車輛之車主和/或使用人遺失或未能出示停車票或有效停車証，或無法提供證據

證明其及其車輛是以八達通或信用卡或其他核准付費系統正常地進入本停車場，該車

主或使用人須將車輛駛離本停車場前繳付一筆行政費用港元$50（或經本公司調整後的

金額）。倘該車主或使用人及其車輛進入本停車場的方法其後得以確認，本公司將不

會對此作出退款或賠償。  

 

16. 任何已停放在本停車場內車輛之車主和/或使用人，於使用八達通或信用卡或其他核准

付費系統進入本停車場後，不應被視為某一車位之租客或享有某一車位之專用權或獲

保證有空置車位供其停放其車輛。  

 
17. 本公司給予之任何時間或其它寬容，在任何情況下決不影響本公司在本「停車場使用

條件」中或其它方面享有之權利。  

 
18. 本公司可隨時更換本「停車場使用條件」。新之「停車場使用條件」在停車場入口處

及/或繳費處附近顯眼處張貼後，即告生效並對已經在本停車場停放任何車輛之車主和/

或使用人具有約束力。除非本公司另行以書面形式授權，否則本公司之任何職工、代

理人或僱員均無權修改或增刪本「停車場使用條件」。為免生疑問，車主或使用人通

過取得停車票，或以八達通或信用卡或其他核准付費系統進入本停車場時，將被視作

為或構成接受本條款。  

 
19. 本公司就有關本「停車場使用條件」向任何車輛發出之任何通知、要求或其它通訊，

可按照該車輛車主在運輸署登記之註冊地址發送予該車主。 

 

 

 

 

 

 

 

 


